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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河北省交通运输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局、河北省高速公路管理局、中钢石家庄工程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石家庄交通勘察设计院、河北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河北高速公路张承张

家口管理处、同济大学。 

本标准起草人：杜群乐、李彦伟、李建军、白军华、张云辉、孙晓林、党永强、刘爽、于跃、高

民欢、陈大豹、刘键、赵静波、张文斌、张晶晶、雷电军、陈和悦、张勇、石鑫、池雪雷、 张彦峰、

张清丽、钱志岭、吴  磊、王晓兰、梅利峰、刘慧军、李胜科、曾俊平、付慧琴、白照元、刘亚娟、

白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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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服务区设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速公路服务区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建设规模、选址和总平面、建筑、结构、设

备、智能信息化系统、消防设计、绿色建筑及节能、环境保护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高速公路新建和改扩建服务区的设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68  (所有部分) 道路交通标志和标线 

GB 897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3495.1  消防安全标志  第1部分：标志  

GB 14554  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7217  城市公共厕所卫生标准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 17945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  

GB 18483  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20952  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50003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 50009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GB 50010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 50013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5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7  钢结构设计规范 

GB 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3  20kV及以下变电所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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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67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56  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 

GB 50200  有线电视系统工程技术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3  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 

GB/T 50311  建筑与建筑群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  

GB/T 50314  智能建筑设计标准 

GB 50335  城镇污水再生利用工程设计规范 

GB 50336  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GB 50343  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 

GB 50736  民用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0966  电动汽车充电站设计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CJJ 14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J/T 135  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CJJ 140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 

CJ 164  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 

CJJ/T 188  透水砖路面技术规程 

CJJ/T 190  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HJ/T 431  储油库、加油站大气污染治理项目验收检测技术规范 

JTG B04  公路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JTG D20  公路路线设计规范 

JGJ 36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JTG D40  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  

JGJ 48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 

JTG D50  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 

JGJ 62  旅馆建筑设计规范 

JGJ 64  饮食建筑设计规范 

JT/T 65  公路服务区生活污水再生利用  

JGJ 79  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 

JTG D80  高速公路交通工程及沿线设施设计通用规范 

JTG D82  公路交通标志和标线设置规范  

JGJ 100  车库建筑设计规范 

JGJ 155  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JGJ/T 251  建筑钢结构防腐蚀技术规程 

JT/T 802  高速公路服务区生物接触氧化法污水处理成套设备 

DB13(J) 77  民用建筑太阳能热水系统一体化技术规程 

DB13(J) 81  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DB13(J)/T 113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13(J)/T 132  绿色建筑技术标准 

https://www.baidu.com/link?url=4BCgx5JvASar8r6dmdkkkBtpH5uynGk-tPPCKpLvpkc1dO2-T8O39XoU2Z7KhiLhBGRhp_XhLLeUAiHKHGxIfqIf7uJqRGiDOdodHgPvMUy&wd=&eqid=b558290a000111c10000000559955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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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13(J) 175  雨水控制与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DB13(J) 185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建标[2011]124号  公路工程项目建设用地指标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服务区  service area 

以满足车辆加油（加气或充电）、停车和司乘人员如厕、餐饮、休息需求为主的高速公路服务设

施。 

3.2  

第三卫生间  family toilets 

用于协助老、幼及行动不便者使用的厕所间。 

3.3  

明厨亮灶 transparent and video kitchen 

餐饮服务提供者通过采用视频技术、透明展示、厨房公示等方式，公开厨房环境、加工过程、清

洗消毒、食品原料储存状态等重点环节的行为方式。 

3.4  

低影响开发  low impact development（LID） 

在服务区开发建设过程中，通过生态化措施、尽可能的维持场地开发前后水文特征不变，有效缓

解不透水面积增加造成的径流总量、径流污染、径流峰值等的增加对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4  总则  

4.1 服务区设计要坚持以人为本，本着“统筹规划，因地制宜，适度超前，布局合理，绿色环保，经

济实用”的原则，做到实用方便、技术先进、安全可靠、经济合理、富有特色，适应现代化高速公路

交通的要求。 

4.2 服务区设计统筹各种使用需求，科学确定服务区间距、位置、规模，优化服务区内设施布置，合

理分配各功能区位置和建筑面积，强化人性化服务水平，提高土地利用率。 

4.3 服务区建筑设计应体现所在区域自然和人文环境特色。 

4.4 新建服务区应与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交通量不大的服务区应结合近中期预测交通量一

次规划和征地，分期实施。 

5 建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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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服务区等级按由高到低的顺序可划分为一类服务区、二类服务区、三类服务区。一类服务区宜设

在高速公路网的主干线、交通量较大路段、交通枢纽附近地段、主要城市及重点旅游资源周边。二类

服务区宜设在高速公路网的一般路段。三类服务区宜设于一类或二类服务区之间。 

5.2 服务区建设规模应根据高速公路设计交通量、交通组成、自然环境、用地条件等因素确定。 

5.3 服务区用地指标 

5.3.1 服务区用地指标应符合建标[2011]124 号的规定。 

5.3.2 服务区用地指标一般条件（即服务区所在路段按车道数可承载的通常交通量和大型车比例）下

的基准值取值应符合表 1的规定。当实际建设的服务区所在路段的交通量和大型车比例与基准值编制

条件不同时，其用地指标调整系数应符合表 2中的规定。 

表 1  服务区用地指标基准值 

车道数 用地指标基准值（hm
2
/处） 

编 制 条 件 

路段交通量 Q(pcu/d) 大型车比例μ (%) 

八 9.5333 60000≤Q<80000 20<μ ≤30 

六 7.6000 45000≤Q<60000 20<μ ≤30 

四 6.5333 25000≤Q<40000 20<μ ≤30 

注：表中路段交通量应采用服务区所在路段的预测第 20 年交通量。服务区用地面积为两侧之和。 

 

 

 

                          

表 2  服务区用地指标调整系数 

车道数 
路段交通量 Q 

(pcu/d) 

大型车比例μ (%) 

μ ≤10 10<μ ≤20 20<μ ≤30 30<μ ≤40 μ >40 

八 

80000≤Q<100000 0.65 0.93 1.09 1.24 1.36 

60000≤Q<80000 0.59 0.82 1.00 1.14 1.24 

六 

60000≤Q<80000 0.73 0.99 1.20 1.38 1.51 

45000≤Q<60000 0.59 0.85 1.00 1.12 1.25 

四 

40000≤Q<55000 0.64 0.90 1.09 1.25 1.35 

25000≤Q<40000 0.60 0.85 1.00 1.15 1.25 

5.4 服务区建筑面积指标 

5.4.1 服务区建筑面积指标基准值应符合表 3的规定。如果路段交通量 Q(pcu/d)超过表中上限时，

应在其相应基准值基础上乘以 1.2 的调整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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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服务区建筑面积指标基准值           

车道数 类   别 建筑面积指标基准值(㎡) 路段交通量 Q(pcu/d) 

八 

一类服务区 10000 

60000≤Q<80000 二类服务区 8000 

三类服务区 1500 

六 

一类服务区 9250 

45000≤Q<60000 二类服务区 6750 

三类服务区 1000 

四 

一类服务区 6500 

25000≤Q<40000 二类服务区 5500 

三类服务区 500 

注 1:  服务区建筑面积指标应按所在路段的预测第 10 年交通量计算。 

注 2: 服务区用地面积不含服务区出入口加减速车道、贯通车道以及填（挖）方、边坡、边沟等用地（在主线中考

虑）。服务区建筑面积为两侧之和。 

5.5 停车区用地指标应按建标[2011]124 号中沿线设施用地指标的规定计取。 

5.6 停车区建筑面积指标应按 JTG D80 中服务设施 6.3 停车区的规定计取。 

6 选址和总平面 

6.1 选址 

6.1.1 服务区选址应结合高速公路网总体发展规划、所在路段的交通区位、交通流量、服务区设置间

距、地形、景观、环保等条件确定。 

6.1.2 服务区选址应避开地质断层、可能产生滑坡等不良地质地带。 

6.1.3 服务区选址与隧道间距不应小于 1km，与互通立交出入口起点间距不应小于 2 km，与主线收费

站间距不应小于 2 km。 

6.1.4 服务区的平均间距不宜大于 50 km，最大间距不宜大于 60 km。 

6.2 总平面布置 

6.2.1 服务区总平面应布局紧凑，节约用地，设计应远、近期结合，统一规划并留有发展余地。 

6.2.2 总平面布置应结合服务区分类及规模要求、地域文化特点，合理划分服务区功能，做到功能分

区明确，交通安全，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使用方便，流线简捷。 

6.2.3 服务区的布设分为双侧分离式、单侧集中式及综合楼上跨式三种形式。根据地形地貌、周边环

境和与主线的关系，服务区的总平面宜优先采用双侧分离式，可对称布设或非对称布设。当采用双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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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设时，两侧服务区之间应设置小型车通行的地下连接通道，当条件受限时可设天桥或跨线桥。若地

形条件受限或周边有特殊条件时（如风景区），服务区亦可采用单侧集中式或综合楼上跨式。当采用

单侧集中式时，应在主线匝道前 2km 处设置交通诱导标识。服务区总平面布置形式参见附录 B。结合

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在服务区内可设置观景台。 

6.2.4 总平面布置范围包括入口匝道至出口匝道，以综合楼、停车场（货车区、客车区）、加油区、

维修区、附属用房区和道路交通为纽带进行场所和建筑设施综合布置，参见附录 C。 

6.2.5 服务区功能分区可分为车辆服务功能区、人员服务功能区、附属功能区，不同类型服务区基本

功能设施应符合表 4的规定。结合地方特色因地制宜在服务区增设休憩娱乐、物流、票务、旅游信息、

特色产品售卖等服务功能，设置房车车位等设施，打造特色主题服务区。重点风景区或景区群周边的

服务区，可结合区位的优势，建设具有旅游服务功能的服务区。                       

表4 服务区基本功能设施 

功能配置 服务功能设施 一类服务区 二类服务区 三类服务区 

车辆服 

务功能 

停车场 ★ ★ ★ 

加油站 ★ ★ ● 

车辆维修车间 ★ ★ — 

充电站 ★ ★ ● 

加气站 ● ● ● 

标志、标线  ★ ★ ★ 

照明设施 ★ ★ ★ 

降温池或加水点 ● ● ● 

贯通车道 ★ ★ ★ 

天桥或地下通道 ★ ★ ● 

人员服 

务功能 

 

 

公共卫生间 ★ ★ ★ 

第三卫生间 ★ ★ ● 

住宿 客房 ★ ● — 

餐饮 

餐厅 ★ ★ — 

快餐厅、风味餐厅 ★ ● ● 

开水间 ★ ★ ★ 

购物 

超市或购物中心 ★ ★ ● 

24 小时便利店 ★ ★ ★ 

室外售货亭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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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服务区基本功能设施（续） 

功能配置 服务功能设施 一类服务区 二类服务区 三类服务区 

人员服 

务功能 

休息 

室外休息区 ★ ★ ★ 

室内休息、母婴室 ★ ★ ● 

司机休息室（区） ★ ★ ● 

洗漱 室外盥洗台 ★ ★ ★ 

金融服务 非现金结算（机） ★ ★ — 

信息服务 

综合信息系统 ★ ★ ★ 

公用电话         ● ● — 

无线上网 WiFi ★ ★ ● 

 手机充电站         ● ● — 

商务中心或旅游服务中心 ● ● — 

问询、投诉处 ★ ★ ● 

附属服 

务功能 

监控管理系统 ★ ★ ★ 

办公用房 ★ ★ ★ 

员工宿舍 ★ ★ ● 

特产展示 ★ ● ● 

辅助设备用房 ★ ★ ● 

污水处理设施 ★ ★ ★ 

垃圾收集设施 ★ ★ ★ 

注： “★”为应设项目，“●”为宜设项目，“—”为不要求。 

6.2.6 公共卫生间宜靠近停车场与综合楼合并设置。独立设置的大型公共卫生间与综合楼之间宜采用

连廊连接。 

6.2.7 加油站宜设置在靠近服务区出口位置，加油站周边宜设置环形路，并与周围建筑保持足够的安

全距离。 

6.2.8 在服务区周边占地界应设置隔离设施。 

6.2.9 贯通车道应与场区统一规划设计，避免与场区内其他道路交叉。 

6.2.10 山区路段服务区宜在入口处的附近设置降温池。货车加水点宜设置在货车停车场内或车辆维

修车间附近。 

6.3 场区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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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 服务区出入口应设置变速车道，其长度、纵横断面、端部设计应符合 JTG D20 中互通立交变速

车道的相关要求。 

6.3.2 服务区场区道路平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在满足车行条件下，应结合自然条件及建筑物的布局，因地制宜地确定路线具体方向及位置； 

b) 选择合理的平曲线半径。各类车型的最小平曲线半径应符合表 5 的规定； 

c) 在道路转折处线形应采用圆曲线，并应保持一定的行车视距。 

表5 各类车型的最小平曲线半径 

车型 最小平曲线半径（m） 

小客车 6.00 

大客车 12.00 

大货车 18.00 

超长车 24.00 

6.3.3 道路纵断面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纵断面设计要求线型平顺，尽量减小土方工程量，并保证道路及两侧建筑用地的排水要求和

满足地下管线的敷设要求； 

b) 道路的纵坡应能适应路面上自然排水，纵坡值应根据当地雨季降水量大小、降水强度、路面

类型、排水管直径等确定，一般介于 0.3 %～0.5 %之间。 

6.3.4 服务区内部宜采用单向车道，单车道宽度≥4.0 m，车道最大宽度宜 7 m～9 m。停车场外围行

驶的主要通道应为单向通行。                          

6.3.5 服务区内行车道和贯通车道宜采用沥青混凝土路面，并满足 JTG D50 要求。 

6.4 人行广场 

6.4.1 服务区人行广场应结合综合楼、停车场等的布局做好交通区划设计。 

6.4.2 人行广场应采取隔离车辆措施。人行广场与停车场之间有高差时，应设置无障碍设施；无高差

时须增设反恐防撞措施。  

6.5 停车场 

6.5.1 停车场功能分区为小客车区、大客车区、货车区、特种（含危化品）车区、超长车区。货车、

客车的停车场应分开布置。小客车停车场宜设在综合楼前面，大客车停车场宜靠近综合楼入口设置，

大货车停车场宜设在综合楼后面，超长车停车场宜设在其进出方便的位置，危化品停车区应独立设置。 

6.5.1 停车场宜用绿化带进行分隔，可设计绿化岛进行导流。 

6.5.2 车辆在停车场内交通路线应采取单向行驶路线。 

6.5.3 车场内应用标牌标明区域，用标线指明行驶路线，车位以标线划分、编号。 

6.5.4 停车场货车区应采用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小客车停车位地面宜采用植草砖或沥青路面结构。

停车场宜与绿化结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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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5 停车场应采用有组织排水，停车场内的顺车辆停放方向的纵坡应小于 2 %，横向坡度应小于 3 %，

合成坡度不宜小于 0.2 %。 

6.5.6 停车场应设置无障碍通道和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其设计应符合 GB 50763 的有关规定。服务

区(单侧)应设置不少于 1个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无障碍停车位标志牌参见附录 D，标志牌为深蓝底

色白色图形。 

6.6 标识 

6.6.1 标识系统主要包括标志、标线、导视系统、信息提示等。标识设置应简洁、醒目，并统一标准

设计、制作、安装。 

6.6.2 服务区中的功能区宜采用地面标线标明范围，设置的引导类标识和地面引导标线应保持连续

性。 

6.6.3 服务区的标志、标线应满足 GB 5768 和 JTG D82 的规定。 

6.7 绿化景观 

6.7.1 服务区绿地覆盖率宜大于服务区总用地面积的 20 %。 

6.7.2 服务区与主线间宜设置绿化分隔带，在服务区周边地带宜种植高大乔木。 

6.7.3 服务区绿地的植物配置和栽种方式应结合当地气候、土壤等自然环境条件，与周围自然景观相

协调。树种选择应考虑树木生长规律和场区内整体景观的协调性。 

6.7.4 植物的布置、形状和尺寸不应妨碍标志辨认、不应影响行车和停车视距，不应遮挡照明。 

6.7.5 绿化布置应符合各区域功能要求，室外人员休息场地宜设置成片绿地，其中儿童活动区域严禁

种植有毒、带刺的植物； 

6.7.6 绿化与管线、构筑物之间的距离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树木与地下给水排水管道、电信电缆（管道）外缘的距离不小于 1.5 m，与地下电力电缆、

电信电缆（直埋）、排水盲沟外缘的距离不小于 1.0 m； 

b) 树木与围墙、挡土墙的距离不小于 1.0 m，与消防龙头的距离不小于 1.5 m，与路灯杆柱的距

离不小于 2.0 m。 

6.7.7 景观艺术小品应结合地域文化、场地特征设置。 

6.8 低影响开发 

6.8.1 一般规定 

6.8.1.1 服务区低影响开发目标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年径流污染去除、雨水径流峰值控制及雨水资

源化利用等，可通过不同 LID 设施的组合实现。低影响开发的各类技术措施应与周边雨水管渠系统合

理衔接，且不应降低周边雨水管渠系统的设计标准。  

6.8.1.2 新建服务区应进行现场调研分析，包括所处地的自然气候状况、水文及水资源条件、地形地

貌、用水供需情况；改扩建服务区应分析工程建设情况及运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按照因地制宜和经

济高效的原则选择服务区低影响开发技术及最优组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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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3 服务区场地与绿地宜在满足基本功能的前提下达到相关规划提出的低影响开发控制目标与

要求。 

6.8.2 服务区绿地空间充足时，宜将周边场地及道路雨水引入绿地内的低影响开发设施进行消纳，低

影响开发设施应通过溢流排放系统与雨水管渠系统和超标雨水径流排放系统相衔接。雨水管渠设计重

现期应不低于 3年。 

6.8.3 低影响开发设施内植物宜根据水分条件、径流雨水水质等进行选择，宜选用耐盐、耐淹、耐污

等能力较强的乡土植物。 

6.8.4 采用透水铺装路面结构时，应做结构安全性验算，保证结构强度和安全稳定性，尤其是要考虑

在最不利的饱水状态下的抗冻胀性能，同时考虑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次生灾害或污染地下水。机动车道

可采用透水沥青路面或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等透水铺装，人行通道与停车场宜采用透水铺装。透

水铺装设计应分别满足 CJJ/T 135、CJJ/T 188 和 CJJ/T 190 的有关要求。 

6.8.5 服务区绿地宜利用下沉式绿地、雨水花园、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等小型、分散式低影响开发

设施消纳自身径流雨水。其中初期雨水弃流设施是低影响开发设施的重要预处理设施，主要适用于建

筑屋面雨水的雨落管、径流雨水的集中入口等低影响开发设施的前端，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根据植物耐淹性能和土壤渗透性，确定下沉式绿地的深度，一般为 100 mm～200 mm，应设置

溢流口，保证强降雨时径流的溢流排放； 

b) 生物滞留设施宜分散布置且规模不宜过大，生物滞留设施面积与汇水面面积之比不宜超过

10 %； 

c) 植草沟适用于不透水面的周边，边坡坡度不宜大于 1:3，纵坡不应大于 4 %，最大流速应小于

0.8 m/s； 

d) 雨水应通过植草沟等设施预处理后才可通过渗井下渗；当调蓄容积不足时，可在渗井周围连

接水平渗排管，形成辐射渗井。 

6.8.6 绿色屋顶适用于符合屋顶荷载、防水等条件且坡度≤15°的屋顶建筑，其设计满足 JGJ 155

的要求，选择合适的植被，并考虑适应大风、强降雨、严寒等极端特殊天气情况。 

7 建筑 

7.1 一般规定 

7.1.1 服务设施（单侧）建筑规模应符合表 6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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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服务设施（单侧）建筑规模           

技术指标 

功能配置 

一类服务区 

主要服务设施 

（㎡/侧） 

二类服务区 

主要服务设施 

（㎡/侧） 

三类服务区 

主要设施 

（㎡/侧） 

各项 小计 各项 小计 各项 

车辆服

务功能 

加油（气）站 200～350 
400～800 

150～200 
300～400 

  

车辆维修车间 200～450 150～200   

人员服

务功能 

公共卫生间 350～550 

1700～3400 

350～450 

1700～2300 

125～250 

住宿 客房 100～250 100～150   

餐饮 餐厅 600～950 600～750 
  

 

购物 
综合超市 200～550 200～400   

便利店 100～250 100～200 50～150 

休息处、商务中心 25～225 25 
 

  

问询、投诉处 25 25    

其他 300～600 300   

附属服

务功能 

管理、安保用房 150～250 

1150～1800 

100～150 

750～1300 

25～125 

员工宿舍 800～1200 500～900   

通信机房 25 25  

水泵房 50～100 50 

50 

50 

热力站 100～175 50～125 50 

变电所 25～50 25～50 25 

合计 3250～6000 2750～4000 250～750 

7.1.2 服务区设计尚应符合 GB 50763 的有关规定。 

7.2 综合楼 

7.2.1 一般规定 

7.2.1.1 综合楼由餐厅厨房、超市、卫生间、客房、办公区等组成。其中，办公区包括管理办公室、

商务办公室、会议室、监控室、接待室、职工活动室等。 

7.2.1.2 综合楼功能应分区合理、联系方便、动静分离、采光良好、通风对流。立面风格结合周围环

境及规划的特征，体现地域特色、人文特色及建筑自身个性；简洁大方，突出高速公路交通建筑的识

别性；建筑外观造型与色彩的处理应与周围环境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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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平面布置 

7.2.2.1 综合楼应根据场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优先南北朝向布局； 

7.2.2.2 综合楼与各功能区分散布置时宜采用连廊相连，各功能主要出入口之间的连廊设置应结合交

通功能，兼顾经营需要及人员休息需求。 

7.2.3 餐厅厨房 

7.2.3.1 餐厅厨房除应符合 JGJ 64 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餐厨比宜为 1:0.7； 

b) 餐厅内装修宜色彩明亮，选用的材料和构造处理应不易积灰，便于清洁；地面宜选用耐磨、

耐腐蚀、防滑地砖地面； 

c) 一类服务区餐厅宜设置快餐厅、明档自助、风味餐厅、餐厅等，应单独设置配套卫生间；二

类服务区餐厅宜设置快餐厅、明档自助、风味餐厅等，宜设置配套卫生间； 

d) 厨房应按原料处理、主食加工、副食加工、备餐、食具洗存等工艺流程合理布置，冷拼间应

单独设置，在其入口处应设有洗手设施的前室。 

7.2.3.2 厨房应“明厨亮灶”，对食品原料贮存、原料清洗和切配、烹饪加工、凉菜等专间操作、餐

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等食品安全关键环节进行展示，主要方式有以下两种： 

a) 透明厨房。采取透明玻璃窗(或玻璃幕墙)、隔断矮墙等方式，能直接观看餐饮食品加工制作

等过程。玻璃采用平板玻璃，表面光滑整洁、通透明亮，玻璃上的粘贴画不得遮挡视线。玻

璃墙面应符合国家关于玻璃幕墙安全防护的要求，并应符合防火设计规范的要求； 

b) 视频厨房。在食品加工等制作场所安装摄像设备，通过视频传输技术（无线或有线）和显示

屏，使消费者在就餐场所观看餐饮食品加工制作过程。摄像机应采用不低于 130W 像素、1080P

高清摄像机，视频存储不少于 30 天，采集到的视频数据能实时上传至指定网络平台。在餐厅

显著位置安装显示器，通过多画面方式展示食品等制作过程，显示器屏幕尺寸不小于 50英寸。 

7.2.4 客房 

7.2.4.1 服务区客房的设计应符合 JGJ 62 的有关规定。 

7.2.4.2 服务区的客房宜单侧布置。位于车流量较大的高速公路上或名胜风景地附近，客房数量可适

当增加。 

7.2.4.3 7 客房应布置在相对安静区域，远离停车场；当靠近停车场布置时，应采取防噪措施，也可

以利用阳台或外廊进行隔声减噪处理。 

7.2.5 超市或购物中心 

7.2.5.1 服务区超市或购物中心设计应符合 JGJ 48 的有关规定。 

7.2.5.2 超市或购物中心的设置应方便驾乘人员购物。 

7.2.5.3 超市宜设库房。 

7.2.6 管理用房 

7.2.6.1 管理用房宜设置单独出入口。 

http://www.baike.com/sowiki/%E7%8E%BB%E7%92%83%E5%B9%95%E5%A2%99?prd=content_doc_search
http://www.baike.com/sowiki/%E6%91%84%E5%83%8F?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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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2 监控室建筑面积不小于 20 m
2
，宜设置在底层。 

7.3 公共卫生间 

7.3.1 公共卫生间应根据服务区整体布局设置，选择相对独立明显的位置，并与其他使用功能保持一

定卫生间距。 

7.3.2 公共卫生间的设计应符合 CJJ 14 的有关规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公共卫生间设有男、女厕所和盥洗室、母婴室、第三卫生间、贮藏室等； 无障碍厕位可设在

男、女厕所之内，也可设置单独的无障碍专用厕所；无障碍厕位或无障碍专用厕所的设计应

符合 GB 50763 的有关规定； 

b) 母婴室应设置在便于人员出入处，内设带标准扶手架的优质节水座便器、供儿童使用的优质

节水座便器、育婴台、尿片废物箱、洗手台、座椅和电源等； 

c) 第三卫生间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6.5 m
2
，内部设施应包括成人坐便器、成人洗手盆、儿童坐便

器、儿童洗手盆、儿童安全座椅、多功能台、安全抓杆、挂衣钩、呼叫器等。第三卫生间平

面布置应符合图 1的设计要求； 

d) 男卫生内宜设置儿童小便器，小便器底沿距地面不得超过 300mm； 

e) 男、女盥洗室内宜至少设置 1个高度为 500mm～550mm 的儿童盥洗池； 

f) 公共卫生间内墙面必须光滑，便于清洗；地面宜采用防渗、防滑易清洁材料铺设； 

g) 厕位之间应设隔板，除小便位隔板外的每个厕位隔板处应设置坚固、耐腐蚀挂物钩。 

 

 

 

 

 

 

 

 

1-成人坐便器；2-成人洗手盆；3-可折叠的多功能台；4-儿童坐便器；5-儿童洗手盆； 

6-可折叠的儿童安全座椅； 

      图1  第三卫生间平面布置图 

7.3.3 男女厕位比应控制在 1：1～1.5，具体根据服务区司乘人员比例设置。公共卫生间厕位数（单

侧）宜符合表 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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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公共卫生间厕位数（单侧） 

服务区的类型 

便器数（个） 

男厕厕位 
女厕厕位 残疾人厕位 

男小便器 男大便器 

一类服务区 20～35 15～25 35～60 2 

二类服务区 20～30 15～20 35～50 2 

三类服务区 10～15 5～10 15～25 2 

7.3.4 对处于城市近郊或临近重点旅游景区，或有特殊要求的服务区，可根据实际需求，适当调整厕

位设置标准。 

7.3.5 公共卫生间应采用自动冲水设施，并应满足节水要求。 

7.3.6 公共卫生间卫生器具设置除应符合 CJ 164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小便器下口应设存水弯且下水管道应增大； 

b) 小便器和洗脸盆排水管道宜尽量遮蔽并方便维修。 

7.4 加油（气）站      

7.4.1 加油（气）站设计除应符合 GB 50156 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加油站房内应设置办公室、营业室等功能用房，其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b) 加油站每侧加油站房面积不宜小于 150m2； 

c) 加油站应按汽、柴油小车、货车分区加油进行设计； 

d) 加油站应有良好的通视条件； 

e) 靠近站房的加油岛中轴线距相邻的站房外墙不应小于 6.0 m。 

7.4.2 加油罩棚应结合当地最不利气象条件进行抗风防雷设计。 

7.4.3 加油罩棚下的净空高度应按网架底部计算，距加油区混凝土地坪不小于 6.0 m。 

7.4.4 加气机不得设置在室内。 

7.4.5 加气机附近应设置防撞柱（栏），其高度不应低于 0.5m。 

7.5 充电站 

7.5.1 充电站设计应符合 GB 50966 的规定。 

7.5.2 充电桩与站内汽车通道（或充电车位）相邻一侧，应设置防撞柱（栏），防撞柱（栏）的高度

不应小于 0.5 m。 

7.5.3 充电区应考虑安装防雨、雪的设施，以保护站内充电设施，方便进站充电的电动汽车驾乘人员。 

7.6 车辆维修车间 

7.6.1 车辆维修车间一般由维修车间、机工间、充电间、休息室、材料库等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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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2 车辆维修间面积按每个修理台位 60 m
2
～70 m

2
计算，其余房间按修理工作量和设备条件而定； 

7.6.3 维修车间内应设检修坑，洗涤盆。 

7.6.4 维修车间层高不应低于 4.8 m，应留出人员检修空间。 

7.7 员工宿舍  

7.7.1 员工宿舍设计除应符合 JGJ 36 的有关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员工宿舍宜设置在独立区域，与办公用房结合设置时，宜设置独立出入口。 

b) 员工宿舍区域内宜设员工专用食堂。 

8 结构 

8.1 一般规定 

8.1.1 服务区建筑应按 GB 50223 确定其抗震设防类别。 

8.1.2 服务区建筑物和构筑物的设计使用年限不应少于 50年，其安全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8.1.3 抗震设防烈度为 6 度及以上地区的服务区结构必须进行抗震设计，建筑抗震设防烈度应根据中

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确定的地震基本烈度采用。其抗震设防类别不应低于丙类。 

8.1.4 各抗震设防类别建筑的抗震设防标准应符合 GB 50011 和 GB 50223 的规定和要求。 

8.2 场地和地基 

8.2.1 服务区建筑应单独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岩土工程勘察应符合 GB 50021 的规定。 

8.2.2 服务区场地应符合 GB 50011 的规定，应根据工程需要和地震活动情况、工程地质和地震地质

的有关资料，对抗震有利、一般、不利和危险地段作出综合评价，优先选择场地稳定、地质条件好的

地段作为建筑场地。 

8.2.3 地基基础设计应符合 GB 50007 的规定。 

8.2.4 服务区建筑工程的地基处理除应符合 JGJ 79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应结合项目所在地区的类似工程资料，选择合理有效的地基处理方法； 

b) 在选择地基处理方法时，应综合考虑场地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建筑物对地基要求、建

筑结构类型和基础型式、周围环境条件、材料供应情况、施工条件等因素，经过技术经济指

标比较分析后择优采用； 

c) 地基处理宜考虑上部结构、基础和地基的相互作用，对建筑体型、荷载情况、结构类型和地

质条件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合理的建筑措施、结构措施和地基处理方法。必要时应采取有效

措施，加强上部结构的刚度和强度，以增加建筑物对地基不均匀变形的适应能力； 

d) 对已选定的地基处理方法，宜按建筑物地基基础设计等级，选择代表性场地进行相应的现场

试验，并进行必要的测试。 

8.3 结构设计 

8.3.1 基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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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1 服务区内各项建筑工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50003、GB 50010、GB 50011、GB 50017 的

有关规定。 

8.3.1.2 建筑设计应符合抗震概念设计的要求，不规则的建筑方案应按规定采取加强措施；不应采用

严重不规则的建筑方案。 

8.3.2 建筑材料宜优先选择服务区所在区域内常用的建筑材料，结构对材料和施工质量有特 

别要求的，应特殊注明。 

8.3.3 服务区建筑物的荷载取值除应符合 GB 50009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地处山区的服务区内建筑物和加油站棚顶应考虑地形条件对风压高度变化的影响； 

b) 地处山区的服务区内建筑物和加油站棚顶应考虑按百年一遇的基本雪压进行计算，对于加油

站顶棚等跨度较大的结构还应考虑连续降雪后荷载骤然增加的可能性； 

c) 应事先调查当地可能发生灾害性天气的类型和危险程度。 

8.3.4 服务区内钢结构工程的防火应符合 GB 50016 的规定；钢结构工程的防腐应符合 JGJ/T 251 的

规定。 

8.3.5 服务区路面结构应符合 JTG D40 和 JTG D50 的规定。 

9 设备 

9.1 给水排水 

9.1.1 服务区给排水设计应满足 GB 50013、GB 50014 及 GB 50015 的有关规定. 

9.1.2 服务区用水水源应采用市政给水或地下水，采用地下水时应设置消毒设施，给水水质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9.1.3 服务区供水设施宜两侧集中设置，给水管道通过服务区连接通道连接，通道内给水管道应采取

保温、防冻措施。 

9.1.4 服务区生活用水量设计标准应符合 GB 50015 及民用建筑节水有关规定。 

9.1.5 生活供水设备和生活给水系统给水管材、管件应符合 GB/T 17219 和 CJJ 140 的规定； 

9.1.6 服务区应设置中水处理回用系统，水质应满足国标 GB 50335、GB 50336 和 JT/T 802 的规定；

服务区绿化浇洒用水和公共厕所冲洗用水应优先利用非传统水源；中水供水系统应采取可靠的防止误

接、误用的措施，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 

9.1.7 卫生器具给水配件处的供水压力不低于 0.10 MPa，不高于 0.30 Mpa，水压不满足上述规定时,

应设置增压或减压装置。 

9.1.8 服务区排水系统应采用室内污、废合流，厨卫分流，室外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汽车修理间

及洗车废水应经油水分离；厨房含油污水经隔油处理后排入室外污水管道系统；生活污水粪便污水需

经化粪池处理后才可排入污水处理站。采用生物处理、化学处理后的中水冲洗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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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生活污水排水水质应符合 GB 8978 的相关规定。生活污水处理工艺应采取预处理+生化处理及

深度处理工艺。 

9.1.10 雨水降雨强度的设计重现期宜取 3年。 

9.1.11 场地雨水充分发挥建筑、道路和绿地、水系等生态系统对雨水的吸纳、蓄渗和缓释作用，有

效控制雨水径流，消减径流总量,实现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场地的径流系数一般不大于

0.5。 

9.1.12 热水供应系统应优先选用太阳能热源或空气源等绿色清洁能源，系统设计应满足 GB 50015

和 DB13(J) 77 的有关规定。    

9.1.13 服务区应设置饮用开水供应。 

9.2 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 

9.2.1 服务区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方案应根据建筑物的功能、冷热负荷特点、环境条件、能源

状况等，通过技术、经济论证确定；积极推广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并满足安全、

节能、环保、卫生等有关政策要求。 

9.2.2 室内设计参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冬季室内供暖设计温度：客房、餐厅、超市应为 18℃～22℃，公共卫生间、汽修间、水泵房

等应为 10℃～16℃； 

b) 设有舒适性空调时，客房、餐厅、超市冬季应为 18℃～22℃；夏季应为 26℃～28℃，相对湿

度应为 50 %～60 %； 

c) 主要房间应设新风系统，新风每人所需最小新风量应符合:办公室 30 m
3
/（h·人），客房 30 m

3
/

（h·人），餐厅、超市 10 m
3
/（h·人）。               

9.2.3  冷源与热源设计
 

9.2.2.1 冷、热源宜利用浅层地能、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有城市或区域热网的地区，空调或

供暖的热源优先考虑城市或区域热网； 

9.2.2.2 除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外，不得采用电直接加热设备作为空调系统的供暖热源； 

a) 电力供应充足，且电力需求侧管理鼓励用电时； 

b) 无城市或区域集中供热，且采用燃气、用煤、油等燃料受到环境或消防严格限制的且无法利

用热泵提供供暖热源的建筑； 

c) 以供冷为主、供暖负荷非常小，无法利用热泵或其他方式提供热源的建筑； 

d) 以供冷为主、供暖负荷小，无法利用热泵或其它方式提供供暖热源，但可以利用低谷电进行

蓄热、且电锅炉不在电高峰和平段时间启用的空调系统； 

e) 利用可再生能源发电，且其发电量能够满足直接电热用量需要的建筑。 

9.2.2.3 严寒（C）区和寒冷（A）区内的服务区采用地源热泵系统供暖时应采取热补偿措施；潮湿寒

冷（B）区的服务区不宜采用性能系数（COP）较低的空气源热泵、多联机中央空调系统供暖。 

9.2.2.4 地埋管地源热泵系统设计时，应通过工程场地状况调查和对浅层地能资源的勘察，确定地埋

管换热系统实施的可行性与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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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5 采用的各种空调冷、热源节能指标均应满足 DB13（J） 81 的要求。 

9.2.3 供暖设计 

9.2.3.1 散热器供暖系统应采用热水作为热媒，宜按 75/50℃连续供暖进行设计； 

9.2.3.2 热水地板辐射供暖系统供水温度宜采用 45℃～35℃，不应大于 60℃；  

9.2.3.3 车辆修理车间、水泵房、污水处理间、监控室、机房等房间不宜采用地面辐射供暖系统； 

9.2.3.4 供暖空调房间应设置室内温度控制装置； 

9.2.3.5 供暖系统的设计应满足 GB 50736 的有关规定。 

9.2.4 通风设计 

9.2.4.1 建筑通风设计应优先考虑自然通风，当自然通风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采用机械通风或复合通

风。 

9.2.4.2 厨房通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排风量应按设备发热量和送、排风温差进行热平衡计算；排风量应按排气罩罩面风速计算，

油烟罩不宜小于 0.7 m/s，蒸汽罩不宜小于 0.4 m/s。当无法确定设备发热量时，中餐厨房可

按 40～50 次/h 换气次数估算； 

b) 厨房应保持负压，排风量应大于补风量，补风量为排风量的 80 %～90 %。严寒和寒冷地区宜

对补风采取加热措施； 

c) 油烟排放前应进行油烟净化处理，油烟处理设备的排放浓度和最低去除效率不应低于相关标

准的规定，排风口宜设置在建筑物顶端，且应采用防雨风帽。 

9.2.4.3 餐厅通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餐厅应设机械通风系统，排风换气次数宜按 5次～10 次； 

b) 严寒地区餐厅宜设排风热回收装置； 

9.2.4.4 卫生间、浴室通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公共卫生间应设机械通风，排风换气次数宜按 15 次/h ～25 次/h；客房卫生间及浴室排风换

气次数宜按 5 次/h ～10 次/h； 

b) 严寒地区公共卫生间和浴室宜设排风热回收装置，浴室排风热回收装置应具有凝结水排放管。 

9.2.4.5 发电机房的通风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发电机房宜设独立的送、排风系统，排风量应根据设备容量确定； 

b) 发电机房的送风量应为排风量和燃烧空气量之和； 

c) 发电机房的室温夏季应小于等于 35℃,；冬季机组待机状态下室内温度不应低于 5℃。 

9.2.4.6 变配电室宜设独立的送、排风系统，变电室排风换气次数宜为 5次/h～8 次/h，配电室排风

换气次数宜为 3次/h～5次/h。 

9.2.5 空调设计应满足 GB 50736 及 DB13（J） 81 的有关规定。 

9.2.6 检测与监控应按 GB 50736 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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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电气  

9.3.1 负荷等级 

9.3.1.1 服务区监控系统、通信系统的控制紧急报警系统、重要设施的消防系统、应急照明系统为一

级负荷。 

9.3.1.2 服务区综合楼的照明、一般设施的消防系统、加油(气)站及变配电为二级负荷。 

9.3.1.3 其它设施为三级负荷。 

9.3.2 供电电源 

9.3.2.1 供电电源应符合 GB 50052 的相关规定。 

9.3.3 高压配电 

9.3.3.1 高压配电应符合 GB 50053 和 GB 50052 的有关规定。 

9.3.3.2 高压配电应根据变压器容量、分布及线路路径等情况，采用放射式或环式接线。 

9.3.3.3 服务区宜采用预装式变电站，并符合以下规定： 

a) 高压进线侧宜采用断路器或负荷开关-熔断器组合电器； 

b) 单台变压器的容量不宜大于 800KVA。 

9.3.4 低压配电 

9.3.4.1 低压配电应符合 GB 50054 的相关规定。 

9.3.4.2 自变压器输出侧至用电设备之间的低压配电级数不宜超过三级。 

9.3.4.3 低压配电屏和各级配电箱的备用回路应适当留有余量。 

9.3.4.4 低压配电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a) 低压电源线路，应在总电源箱（柜）的受电端设置具有隔离和保护作用的开关；各楼层应分

别设置电源切断装置； 

b) 总电源箱（柜）至各层或各区域配电箱或分配电箱电源，宜采用放射式、树干式或放射式与

树干式相结合的配电方式； 

c) 重要负荷或容量较大负荷宜从总电源箱（柜）直接采用放射式配电； 

d) 冲击性负荷、波动大的负荷、非线性负荷和频繁启动的负荷应由单独回路供电； 

e) 插座回路均应设剩余电流动作保护器。 

9.3.4.5 低压配电回路应设短路保护和过负荷保护。 

9.3.5 配电线路布线  

9.3.5.1 配电线路应符合 GB 50054 的相关规定。 

9.3.5.2 电气一般配电线路应暗装敷设，导线管及配线槽应采用非燃烧材料。 

9.3.5.3 建筑物闷顶内有可燃物时，应采用金属导管、金属槽盒布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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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电气照明 

9.3.6.1 电气照明设计应符合 GB 50034 和 CJJ 45 的相关规定。 

9.3.6.2 照明光源应优先选择节能灯具，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室内照明宜采用 LED 节能灯具； 

b) 广场高杆灯高度不宜超过 30 m，宜使用 LED 光源； 

c) 匝道两侧中杆灯高度不宜超过 8 m，宜使用 LED 光源。 

9.3.7 防雷接地 

9.3.7.1 防雷接地设计应符合 GB 50057、GB 50343 和 GB 50156 的相关规定。  

9.3.7.2 机房的通信设备均应采用与建筑防雷及其他系统接地合用的联合接地形式，接地电阻应不大

于 1 欧姆。 

9.3.7.3 监控室静电地板要求与整栋建筑的防雷接地系统联通，且搭接处不小于 4点。 

9.3.7.4 加油站钢制油罐、LPG 储罐、LNG 储罐和 CNG 储气瓶（组）必须进行防雷接地，接地点不应

少于 2处。 

9.3.7.5 加油站埋地钢制油罐、埋地 LPG 储罐和埋地 LNG 储罐以及非金属油罐顶部的金属部件和罐内

的各金属部件，应与非埋地部分的工艺金属管道相互做电气连接并接地。 

10 智能信息化系统  

10.1 服务区智能信息化系统主要包括通信网络系统、综合网布线系统、广播系统、安防系统、信息

发布系统等, 设计应符合 GB/T 50314、GB 50200 和 GB/T 50311 的相关规定。 

10.2 通信网络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经营场所收银台及办公区、宿舍区等宜设置内部有线语音电话； 

b) 内部有线语音电话宜接入该路段数字程控交换机； 

c) 安保人员与监控室管理人员应配置无线对讲机。 

10.3 综合网布线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经营场所收银台及办公区应设置计算机网络 RJ45 插座； 

b) 餐厅、超市、停车场等主要服务场所应提供 WiFi 设施； 

c) 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应设置信息安全隔离设备和软件。 

10.4 广播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停车场、公共卫生间、超市或购物中心、餐厅等区域应设置扬声器； 

b) 各区域扬声器应能分区控制、播报； 

c) 广播系统应与消防系统联动。 

10.5 安防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服务区纳入视频监测范围，在服务区出入口匝道处、广场及楼宇内应设置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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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视频应能与全省高速公路视频联网平台对接； 

c) 视频应采用数字化方式传输、存储， IP 地址规划应符合部、省高速公路统一要求； 

d) 视频分辨率应不低于 D1，每秒不低于 25帧，图像应叠加路段、服务区具体位置； 

e) 存储时间不少于 30天。 

10.6 信息发布系统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停车场、建筑物楼体等显著位置设置大型可变信息标志，提供实时路况信息、天气情况及周

边景点、救助站点等内容； 

b) 服务区入口前方约 500 m～1000 m 处设置剩余车位提示系统，显示界面应简洁； 

c) 服务区宜在超市、餐厅等显著位置设置自助信息查询终端，能够提供出行路网、周边景区等

查询内容； 

d) 在服务区显著位置设置出行服务标识、微信公众号。 

10.7 有线电视系统应满足 GB 50200 的要求，其中进线宜采用光纤或卫星接收器。 

11 消防设计 

11.1 一般规定 

11.1.1 服务区消防系统设计应符合 GB 50016、GB 50067 和 GB 50974 等有关规定。 

11.1.2 场地分区、竖向、绿化、交通布局应为消防救援和疏散提供良好的条件。 

11.1.3 综合楼的耐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 

11.1.4 综合楼、超市及公共卫生间宜采用自然排烟方式，不满足自然排烟时应设置机械排烟系统，

排烟系统的设计应满足 GB 50016 的要求。 

11.1.5 服务区内消防安全标志和综合楼内采用的装修材料应分别符合 GB l5630 和 GB 50222 的有关

规定。 

11.1.6 根据《河北省消防条例》，建筑消防设计文件应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已经备案的消防

设计文件需要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备案。 

11.2 建筑防火 

11.2.1 在服务区总平面布局中，应合理确定场地、停车场、能源补充设施、建筑物及相关配套设施

的位置、防火间距、消防水源等。 

11.2.2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之间及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与其他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满

足 GB 50016 和 GB 50067 的有关规定，且不应小于表 8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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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汽车库、修车库、停车场之间及与其他建筑物的防火间距       单位为米 

名称和耐火等级 

汽车库、修车库 民用建筑 

一、二级 三级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一、二级汽车库、修车库 10 12 10 12 14 

三级汽车库、修车库 12 14 12 14 16 

停车场 6 8 6 8 10 

11.2.3 服务区多层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满足 GB 50016 有关规定，且不应小于表 9的要求。 

                                 表 9 多层建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                         单位为米 

建筑耐火等级 
多层民用建筑 

一、二级 三级 四级 

一、二级 6 7 9 

三级 7 8 10 

四级 9 10 12 

注：如服务区出现高层建筑，其防火间距应按照GB 50016有关规定做相应增加。 

11.2.4 服务区加油站与站外建（构）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应满足国家现行标准 GB 50156 的有关规定，

且不应小于表 10 的要求。 

                        表 10 加油站与站外建（构）筑物之间的防火间距                 单位为米 

站外建（构）筑物 

站内汽油设备 

埋地油罐 
加油机、通气管管口 

一级站 二级站 三级站 

建（构） 

筑物保 

护类别 

一类 25 20 16 16 

二类 20 16 12 12 

三类 16 12 10 10 

注：如服务区加油站设置有卸油油气回收系统或卸油和加油油气回收系统，则与相关的站外建（构）筑物的防火间

距，可按照GB 50156的有关规定做相应减少。 

11.3 安全疏散 

11.3.1 停车场的汽车疏散出口不应少于 2个，停车数量不超过 50 辆的停车场可设 1个疏散出口。相

邻 2 个汽车疏散出口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 10 m。 

11.3.2 餐饮区、购物区等公共场所的疏散出口不应少于 2个，相邻两个疏散出口最近边缘之间的水

平距离不应小于 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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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建筑内部装修不应减少安全出口和疏散走道设计所要求的净宽度和数量，不应遮挡安全出口、

消防设施及疏散指示标志，并不应妨碍其正常使用。 

11.3.4 建筑走道、楼梯等处的壁柱、消火栓、开启的门窗扇等障碍物不应挤占疏散宽度，不应影响

安全疏散。 

11.3.5 建筑疏散通道上的门不应使用弹簧门、旋转门、推拉门等不利于疏散通畅、安全的门。疏散

通道应防滑。 

11.3.6 公共区域、走道、楼梯间应设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 

11.4 建筑设备 

11.4.1 设置机械排烟、防烟系统，雨淋或预作用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固定消防水炮灭火系统、气体

灭火系统等需与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联锁动作的场所或部位，应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有火灾自动

报警系统的综合楼应设置消防控制室。 

11.4.2 综合楼内的疏散走道、楼梯间应设置消防应急照明灯具，疏散门正上方应设置灯光疏散指示

标志，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安全出口和疏散门的正上方应设置“安全出口”指示标志； 

b) 疏散走道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应设置在转角处、距地面高度 1.0 m 以下的墙面上，灯光疏散

指示标志间距不应大于 20m；设于袋形走道的不应大于 10 m；设置在转角区的不应大于 1.0 m； 

c) 消防应急照明灯具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的备用电源的连续供电时间不应少于 30min； 

d) 应急照明灯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应满足 GB 13495 和 GB 17945 的有关规定。 

11.4.3 消防配电线路应满足火灾时连续供电的要求，其敷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暗装敷设时，应穿管并应敷设在不燃烧体结构内且保护层厚度不应小于 30 mm。明敷时（包

括敷设在吊顶内），应金属管或封闭式金属线槽，并应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b) 当采用阻燃或耐火电缆时，敷设在电缆井、电缆沟内可不采取防火保护措施。 

11.4.4 消防用电设施应采用专用的供电回路，当生产、生活用电被切断时，应仍能保证消防用电，

消防用电的配电设备应设有明显标志。 

11.4.5 服务区的消防水源和供水管网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消防给水一次火灾灭火用水

量应按需要同时作用的各种水灭火系统用水量之和计算。 

11.4.6 服务区的停车场除设室外消火栓外，还必须设置适用于扑灭汽油、柴油、燃气等易燃物质燃

烧的消防设施。 

12 绿色建筑及节能 

12.1 服务区绿色建筑及节能设计应符合 DB13(J)/T  113、 DB13(J)/T  132 和 DB13(J)  81 等有关规

定。员工宿舍应符合 DB13(J) 185 的有关规定。 

12.2 服务区的场地规划与设计应顺应所在地域气候特征，尊重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建筑朝

向、布局应有利于获得良好的日照，通风条件。 

12.3 新建服务区均应按一星级及以上绿色建筑标准设计、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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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合理设计给排水系统，有效利用非传统水源，并应符合 DB13(J)/T 132 的有关规定。 

12.5 严寒地区建筑的外门应设置门斗，寒冷地区建筑面向冬季主导风向的外门应设置门斗，其他外

门宜设置门斗或采用其他减少冷风渗透的措施。 

12.6 冷、热源宜利用浅层地能、太阳能、空气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12.7 集中采暖及集中空调系统的设计，必须对每一个房间进行热负荷和逐项逐时的冷负荷计算。 

12.8 提高集中供暖系统热水循环泵的耗电输热比，降低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单位风量耗功率。供暖

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选择高能效比的产品。 

12.9 合理选择和优化供暖、通风与空调系统。 

12.10 服务区建筑应采取措施降低过渡季节暖通能耗，采取措施降低部分负荷、部分房间使用下的暖

通能耗。 

12.11 热力站、制冷站内应计量燃料的消耗量、耗电量、集中供热（冷）系统的供热（冷）量、补水

量，循环水泵耗电量宜单独计量。热力站、制冷站房内应设置气候补偿器。 

12.12 室外管网应进行严格的水力平衡计算。当室外管网通过阀门截流来进行阻力平衡时，各并联环

路之间的压力损失差值不应大于 15 %。 

12.13 所有供暖、空气调节房间空调设备应具备室温调控功能。 

12.14 具备集中排风的房间，宜设计排风热回收装置。 

12.15 高杆灯、庭院灯、综合楼、加油站等宜采用 LED 节能灯具。         

12.16 水泵房、热交换站、污水处理等设备的控制装置应采用高效节能型产品和节能控制方式。 

13 环境保护 

13.1 一般规定 

13.1.1 服务区环境保护设计应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批复及相关文件要求进行, 满足 JTG 

B04 的相关规定。 

13.1.2 服务区所产生的污水、废气、噪声等, 通过环保设施处理后, 应达到国家、行业及地方相关

环境标准的要求。 

13.1.3 服务区场地内宜种植有吸附或净化能力、适合当地气候、土壤的地方阔叶树，布置多层次的

绿化林带。 

13.2 废水处理 

13.2.1 车辆维修车间及洗车废水应经沉凝沉降油水分离处理，处理后的废水标准达到 GB 8979 的规

定。 

13.2.2 厨房含油废水应经隔油处理后排放，处理后的标准达到 JT/T  65 的要求。 

13.3 废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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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加油站卸油、储油、加油污染源环保设施应符合 GB 20952 和 HJ/T 431 的有关规定； 

13.3.2 公共卫生间臭味排放应符合 GB/T 17217 和 GB 14554 等有关规定。 

13.3.3 厨房油烟排放物应满足 GB 18483 的规定。 

13.3.4 燃气、燃油等经处理后应达到 GB 16297 的有关规定。 

13.4 固废处置 

13.4.1 服务设施所产生的固体废物应根据其种类及特性，采取分类收集、临时暂存、定期清运等措

施。 

13.4.2 固体废物垃圾暂存点位置宜在常年最小风频上风向处，并应设置围护措施。 

13.4.3 车辆维修车间、污水处理设施产生的废油、污泥等危险废物应按现行 GB 18597 中相应要求进

行收集储存，并定期处理。 

13.5 噪声防治  

13.5.1 综合楼、员工宿舍与加油站、车辆维修车间等应有一定的噪声衰减隔离，并应符合 GB 12348

的有关规定。 

13.5.2 综合楼、员工宿舍外窗宜采用中空玻璃或双层玻璃等措施，以减少噪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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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本规范用词说明 

A.1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范条文时区别对待，对于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a)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b) 表示很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c) 表示稍有允许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或“可”，反面词采用“不宜”。 

d)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A.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要求（或规

定）” 。非必须按所指的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可参照„„的要求（或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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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服务区总体布置形式 

B.1  服务区的布设分为双侧分离式、单侧集中式及综合楼上跨式三种形式。服务区总体布置形式

如图 B.1 所示。 

 

 

 

 

 

 

双侧分离式                   单侧集中式                     服务楼上跨式 

注：P 为停车场，G 为加油站，W 为公共厕所，R 为综合楼 

                                  图B.1  服务区总体布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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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服务区总平面图例 

C.1  服务区总平面布置范围包括入口匝道至出口匝道，以综合楼、停车场（货车区、客车区）、

加油区、维修区、附属用房区和道路交通为纽带进行场所和建筑设施综合布置，一般可采用综合楼

后置型、综合楼中置型、综合楼前置型三种布置形式。 

a) 综合楼后置型，如图 C.1 所示。 

 

 

 

 

 

 

 

 

 

 

图C.1 综合楼后置型总平面示意图 

 

 

b) 综合楼后置型，如图 C.2 所示。 

 

 

 

 

 

 

 

 

 

 

 

图C.2 综合楼中置型总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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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综合楼前置型，如图 C.3 所示。 

 

 

 

 

 

 

 

 

 

 

 

 

 

 

 

 

 

 

 

 

 

 

  图C.3 综合楼前置型总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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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无障碍停车位标志牌 

 

无障碍停车位标志牌设置要求如图D.1和图D.2所示(图中尺寸均以厘米计)。标志牌为深蓝底色白

色图形。 

 

 

 

 

 

 

 

 

 

 

 

 

 

 

 

 

 

 

图D.1                         图D.2 

 

 

 


